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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在投保时须提供全部雇员的清单。如被保险人的雇员发生变动，投保人应当在保

单载明的约定时间前向保险人提交最新全部雇员清单或变更雇员清单。发生保险事故时，若

出险雇员未记载在投保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提交的最新雇员清单之内，如果投保人无法证

明出险雇员是投保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最后一次提交雇员清单后入职的，保险人不承担赔

偿责任。同时，保险人有权调查被保险人的雇员实际总人数，如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

的雇员实际总人数多于保险合同载明人数（含批改人数），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载明的人

数与实际人数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